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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7/2021_2022__E5_85_B3_E

4_BA_8E_E5_A4_84_E7_c36_327582.htm （１９５５年１１月

８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十三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

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图书杂志审查处理暂行条例（草案），认

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图书杂志：（一）反对人民民主政权，

违反政府现行政策和法律、法令的；（二）煽动对民族和种

族的歧视和压迫，破坏国内各民族团结的；（三）妨碍邦交

，反对世界和平，宣传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；（四）泄露国

家机密的；（五）宣扬盗窃、淫秽、凶杀、纵火及其他犯罪

行为，危害人民身体健康，败坏社会公德，破坏公共秩序的

；（六）其他违反宪法和法律、法令的，都是违法的。各级

主管机关经过审查确实后，可以呈准国务院或者省、直辖市

人民委员会、自治区自治机关，按照这些图书杂志的违法情

节，分别作停止发行、停止出卖、停止出租或者没收等处理

。对于出卖出租上述违法图书杂志的生活困难的书商书贩，

可以采取收购收换的办法处理。所提图书杂志审查处理条例

，可以暂不制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